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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

教育指导纲要通知的意见 

 
(黔府办发〔2007〕56号)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

知》（国办发〔2007〕9号）翻印给你们，同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认真学习，加强宣传，提高对《纲要》的认识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以

下简称《纲要》）是各级政府和教育等有关部门、中小学校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和提高中小学

生公共安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手段；是科学实施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保障。各地政府要高度重

视，认真学习，加强宣传，提高对贯彻落实《纲要》和中小学校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二、尽快制订《纲要》实施细则 

    各市（州、地）人民政府（行署）要按照《纲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应急管理科普

宣教工作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05〕90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应急

管理科普宣教工作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2007〕13号）的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各地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范围，尽快制订落实《纲要》的实施细则。 

    三、及时总结、交流经验 

    各地在贯彻落实《纲要》中，对好的做法、经验和研究成果，要注意及时总结，广泛交流，

不断推动和深化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工作。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七月二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国办发〔200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二月七日 



                    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教 育 部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培养中小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提高中小学生面临突

发安全事件自救自护的应变能力，根据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特制定本纲要。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人为本，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使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

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和谐共处”的意识，具备自救自护的素养和能力。 

   （二）通过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

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中正确应

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 

   （三）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注重实践性、实用性

和实效性。坚持专门课程与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知识教育

与强化管理、培养习惯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国家统一要求与地方结合实际积

极探索相结合；自救自护与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相结合。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强化，养成

习惯。 

   二、主要内容 

   （一）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意外伤害、网络、信息安

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个模块。重点是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

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正确处理个体生命与自

我、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保障安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继

续遵照教育部已经规定的相关要求实施。 

  （二）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做到分阶段、分模块循序渐进地设置具体教育

内容。要把不同学段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对不同学段各个模块的具体教

学内容设置，各地可以根据地区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1.小学1—3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 

       （1）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 

       （2）了解并遵守各种公共场所活动的安全常识。 

       （3）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安全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 

       （2）了解常见的肠道和呼吸道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行

为及饮食习惯。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学习道路交通法的相关内容，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学习家用电器、煤气（柴火）、刀具等日常用品的安全

使用方法。 

       （3）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4）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求生的简单技能。学会正确使用和

拨打110、119、120电话。 

       模块四：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险性。 

       （2）学习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简单方法，初步学会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

和求助及逃生的简单技能。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1）与同学、老师友好相处，不打架；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游戏中造成误伤的意

识。 

       （2）学习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听从成人安排或者利用现有条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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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学4—6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1）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或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

动。 

       （2）自觉遵守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规范。 

       （3）学会应对可疑陌生人的方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4）了解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加强卫生和饮食常识学习，形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2）了解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3）初步了解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危害，知道吸毒是违法行为，逐步形成远离烟

酒及毒品的健康生活意识。 

       （4）初步了解青春期发育基础知识，形成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培养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形成主动避让车辆的意识。 

       （2）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了解私自到野外游泳、滑冰等活动的危害；学习预防和处理

溺水、烫烧伤、动物咬伤、异物进气管等意外伤害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3）形成对存在危险隐患的设施与区域的防范意识，了解与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特

种设备安全知识。 

       （4）学会有效躲避事故灾害的常用方法和在事故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

的基本技能。 

       （5）使学生初步了解与学生意外伤害有关的基本保险知识，提高学生的保险意识。 

       模块四：预防和应对网络、信息安全事故。 

       （1）初步认识网络资源的积极意义和了解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 

       （2）初步学会合理使用网络资源，努力增强对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 

       （3）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防止沉迷网络游戏和其他电子游戏。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影响家乡生态环境的常见问题，形成保护自然环境和躲避自然灾害的意识。 

       （2）学会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基本方法。 

       （3）掌握突发自然灾害预警信号级别含义及相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模块六：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1）形成和解同学之间纠纷的意识。 

       （2）形成在遇到危及自身安全时及时向教师、家长、警察求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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